
　　　　　

第 ３７ 卷　 第 １ 期 中 国 海 商 法 研 究 Ｖｏｌ．３７　 Ｎｏ．１
２０２６ 年 ３ 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Ｌａｗ Ｍａｒ． ２０２６
􀪉􀪉􀪉􀪉􀪉􀪉􀪉􀪉􀪉􀪉􀪉􀪉􀪉􀪉􀪉􀪉􀪉􀪉􀪉􀪉􀪉􀪉􀪉􀪉􀪉􀪉􀪉􀪉􀪉􀪉􀪉􀪉􀪉􀪉􀪉􀪉􀪉􀪉􀪉􀪉􀪉􀪉􀪉􀪉􀪉􀪉􀪉

国际法视角下南极地理实体命名问题研究

李雪平，迟一诺
（武汉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摘要：南极地理实体命名活动是南极科学考察自由和国际合作原则的重要表现。 《南极地名国际原则和程序》
作为目前唯一专门规制该活动的国际文书，在各国实践长期缺乏统一规则的背景下，为南极地理实体命名活动提供

了基本标准与程序，具有现实规范价值。 然而，该规范未有效解决重复命名及地名来源国别失衡等问题。 其根源在

于南极地理实体命名活动国际法效力的争议及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机制话语权分配的不均。 推动南极地名中性化

政策并完善相关制度是改进南极地理实体命名国际规制的关键路径。 作为持续参与其中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应坚

持南极地名中性化立场，深化国际合作，提升制度性话语权，促进南极治理趋向完善并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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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实体命名，即为地球上的自然或人工地理要素赋予名称的行为，其基本功能在于区分、定位与识别

地理对象，表面上属于自然科学范畴。 但作为以特定语言表意的人类实践产物，地名同时承载着特定主体对

相关区域的认知、实践与象征性表达，其意义远超单纯的技术性标识。① 南极地理实体命名特指对南纬 ６０
度以南的所有陆地地理实体、冰架和冰川下地理实体进行的命名活动。② 在《南极条约》第 ４ 条对南极领土

主权问题作出“搁置”的法律背景下，③南极地理实体命名作为《南极条约》第 ２ 条所涵盖的典型南极科学考

察与国际合作事项，不仅在实践层面影响科研项目的组织实施，也逐渐成为南极条约协商国建构其与南极的

联系、彰显其持续存在的重要方式。 可以预见，相关规范将成为理解南极治理体系演进不可忽视的要素。
从国际法视角考察南极地理实体命名，为观察一般国际法规则在南极这一特殊区域的适用提供了独特

切口。 然而，现有研究对南极地理实体命名的国际规制关注有限，尤其是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简称 ＳＣＡＲ）于 ２０２１ 年通过的《南极地名国际原则和程序》这一专门国际文

书，其规范意义及治理效果尚未得到系统分析。 国外学者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便关注到南极各区域普遍存在

的命名冲突现象，但相关研究仅限于反映个别协商国的实践，缺乏对内在机理的剖析。④ 之后，不少国外研

究借助地缘政治学与批判地理学等工具，聚焦英国、新西兰等国的南极地名政策及其南极地理实体命名行为

背后的政治意图。⑤ 这虽然为理解相关国家的南极地理命名实践及推测国家意志提供了新视角，但其分析

逻辑及推测并不等同于法律意义上的效果评价。 近年来，国内也出现了少量关于南极地名的研究，但仍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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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南极地名国际原则和程序》的国际法理论分析，且并未探讨地理因素在南极国际制度演化中的重要

作用。①

笔者将对《南极地名国际原则和程序》进行简介与评析，澄清各国在南极进行地理实体命名遵循的国际

通行规则，梳理现行治理面临的主要困境，并从国际法理论及 ＳＣＡＲ 运作机制两方面加以归因分析。 在此基

础上，以构建南极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愿景，探讨完善南极地理实体国际规制的可能路径，特别是中国进一步

参与相关治理与地名实践的可行方向。

一、《南极地名国际原则和程序》述评

（一）《南极地名国际原则和程序》的制定背景

南极地理实体命名长期处于以各国国内规则为主、缺乏统一协调机制的状态。 自“地理大发现”时代末

多国相继开展探索南极的活动以来，重复命名与信息不一致问题持续累积。② 南极区域内“一物多名”现象

比比皆是，例如，位于南极大陆的首个人类登陆区域内的赫歇尔岬（Ｃａｐｅ Ｈｅｒｓｃｈｅｌ）一度存在四个被不同国家

记录在册和使用的名称。③ 南极条约体系虽为缔约国确立了以和平利用与科学合作为核心的基本框架，但
地理实体的发现与命名规则并未被纳入协商会议的常设议程。 １９８１ 年第十一届南极条约协商会议曾就协

商会议文件中的南极地名使用设立工作组并进行讨论，亦有建议提出由协商会议机制汇编并定期更新标准

地名，然而，相关提议最终因复杂性与成本顾虑而未获推进。④ 与此同时，联合国框架下早已将“一物一名”
（ｏｎｅ ｎａｍｅ ｐｅｒ ｆｅａｔｕｒｅ）确立为国家机构处理地名标准化问题应遵守的原则，⑤但南极地名秩序的构建在相当

长时期内未能与该类国际技术治理安排有效衔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起，ＳＣＡＲ 依托科学研究在南极国际治理中所扮演的“旗帜”角色，⑥开始推动南极地名

标准化。 １９９２ 年第 ２２ 届 ＳＣＡＲ 大会提出确立“一物一名”的必要性后，⑦“地名”项目随之启动，其以建立

《南极综合地名词典》（ＳＣＡＲ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Ｇａｚｅｔｔｅｅｒ ｏｆ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ａ，简称 ＣＧＡ）统一收录各国命名的实体、制定既

有地名使用与新命名的国际通行规则为两项主要目标，⑧但后者的发展一度滞后于词典的实际收录与使用。
２００６ 年 ＳＣＡＲ 进行机构调整后，“地名”项目被归入新成立的南极地理信息常设委员会（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简称 ＳＣＡＧＩ）职权范围内，并在多年协调与酝酿后，于 ２０２１ 年完成并发布

《南极地名国际原则和程序》。⑨

（二）《南极地名国际原则和程序》的主要内容

《南极地名国际原则和程序》旨在回应南极地理实体命名长期缺乏统一规范的问题，其核心目标是澄清

南极地名确定、使用和变更的统一科学标准与程序。 围绕这一目标，文件以总则中的适用范围规定为统摄，
并以分则中关于既有地名使用、新命名及更改命名的原则与程序构成其规范框架的主要内容。

１．适用地域范围

《南极地名国际原则和程序》总则部分将适用地域范围限定于南纬 ６０ 度以南的所有陆地地理实体、冰
架和冰川下地理实体，与《南极条约》第 ６ 条“南纬 ６０ 度以南的地区，包括一切冰架在内”所指代的区域及

《南极条约环境保护议定书》第 １ 条（ｂ）项所称的“南极条约地区”基本一致。 但鉴于国际水道测量组织（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ｙ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简称 ＩＨＯ）长期负责全部或者主体位于 １２ 海里以外海底地理实体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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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 ＳＣＡ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Ｐｌａｃｅ Ｎａｍｅ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Ｎｏ． ４１，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２１， ｐ．３．
Ｓｅｅ ＳＣＡＲ， ＳＣＡＧＩ ２０２０⁃２２ Ｒｅｐｏｒｔ Ｓｕｂｍｉｔ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ＳＣＡＲ ＸＸＸＶＩＩ Ｄｅｌｅｇａｔｅｓ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２， 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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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南极地名国际原则和程序》特别指出上述两区域重叠范围内的海底地理实体，依然遵循 ＩＨＯ 的 Ｂ⁃６ 号

指南《海底地名命名标准》进行命名。① 由此可见，《南极地名国际原则和程序》所适用的地域范围事实上窄

于“南极条约地区”，因为其将“南极公海”对应的国际海底地理实体排除在规制范围外。 这一政策实践既反

映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有关公海、国际海底区域等法律概念的发展对南极条约体系适用边界的现实制

约，也暗示各国对“南极条约地区”是否涵盖海洋法体系概念尚存分歧。②

２．“一次性收录”原则与地名更改例外

《南极地名国际原则和程序》第五章确立了国家在 ＳＣＡＲ 框架下进行南极新命名应遵守的核心规则，总
体包括以下三点。 其一，在“一物一名”基本原则要求下，国家地名机构在提交对南极地理实体命名的提议

前须核查 ＣＧＡ，确认相关地理实体尚未被命名，并尽可能确保名称的唯一性。 经批准并被收录的南极地理

实体命名被赋予统一编号，作为特定地理实体对应的唯一命名得到国际普遍使用。 其二，南极地名应由通名

和专名构成，遵循“分级别命名”的次级原则。 通名反映地理实体的客观类别与特征，专名则需体现与南极

的关联性。 准确来说，所谓的“一物一名”指的是对一个地理实体命名时，通名与专名构成的组合体具有唯

一性。 其三，新命名须经相关国家地名机构协商、国内批准并提交 ＣＧＡ 收录。 基于命名所需的高成本与技

术投入，文件确立“一次性收录”原则，原则上不再更改既有命名。 据此，第六章所规定的更改程序应相应被

视为第五章程序部分的例外规定，因该部分仅在存在“令人信服的理由”时适用，③由此在南极地理实体命名

变更事项上形成第一层“原则”与“例外”。
３．“一物一名”原则与既存地名的“一物多名”例外

尽管《南极地名国际原则和程序》反复强调“一物一名”是南极地理命名的基本原则，但该原则并未完全

适用于“地名”项目启动前已被命名的地理实体。 对于南极探险早期形成的既存地名，ＳＣＡＲ 最终采取以统

一编号进行定位、但又将共存的多个命名一并收录进 ＣＧＡ 的做法，④这明显区别于其对新发现地理实体命

名所适用的严格标准。 第四章在规范既有地名使用时，一方面重申对“一物一名”的支持，另一面却允许对

长期广泛存在的历史地名之沿用放宽标准，并建议在“一物多名”情形下优先使用最早经国家命名机构批准

的名称。⑤ 该安排事实上排除了对既有地名适用更改程序的必要性，使其整体上免受“分级别命名”等现行

科学标准的约束。 这样一来，与其将第四章理解为单纯的“使用规则”，不如将其视为对既存地名在收录、使
用及更改问题上的整体性例外安排。 因此，如果把第五章与第六章整体上视作一套标准化规定，那么第四章

相对于这套标准化的要求而言便形成了第二个层面上的“例外”。 正是由于这层关系的存在，似乎可以推

断，《南极地名国际原则和程序》及 ＣＧＡ 在实践中形成了对既有地名与新命名分别适用不同规则的“双轨

制”治理模式。
（三）《南极地名国际原则和程序》的现实及规范意义

《南极地名国际原则和程序》着眼于迫切现实需求，首次系统回应了南极地理实体命名长期存在的程序

失序问题，可视为该领域的基础性国际规范。 作为由 ＳＣＡＲ 这一非政府组织发布的软法，《南极地名国际原

则和程序》得到了几乎所有命名国的遵守，产生了可观的治理效果。 表 １ 显示，１９９８ 年初版 ＣＧＡ 共收录认

证来自 ２０ 个国家的 ３２ ７８２ 个南极地名；至 ２０２５ 年底，遵照该文件规定向 ＣＧＡ 提交南极地名的国家增至 ２４
个，地名总数增长为 ３８ ９６７ 个。 由此可见，该文件虽无法律约束力，但已驱动各国在南极地理命名事项上主

动遵循其规定。

①

②

③
④
⑤

Ｓｅｅ ＳＣＡ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Ｐｌａｃｅ Ｎａｍｅ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Ｎｏ． ４１，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２１， ｐ．４； ＩＨＯ，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ｎｄｅｒｓｅａ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Ｎａｍｅｓ， ＩＨＯ Ｂ⁃６， ２０１９， ｐ．２⁃１．需要注意的是，针对南极海底地名的特殊情况，目前 ＣＧＡ 对南纬 ６０ 度以南所有的南极海底地名
也进行了完整收录，其中不仅包括国家按照《南极地名国际原则和程序》在规定范围内对南极海底地理实体进行的命名，也包括经由全球通用
大洋水深图（Ｇｅｎｅｒａｌ Ｂａｔｈｙｍｅｔｒｉｃ 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Ｏｃｅａｎｓ，简称 ＧＥＢＣＯ）下属机构国际海底地理实体命名分委会（Ｓｕｂ⁃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Ｕｎｄｅｒｓｅａ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Ｎａｍｅｓ）按 ＩＨＯ Ｂ⁃６ 号指南审议通过的位于南纬 ６０ 度以南的南极海底地名。

参见吴慧，张欣波：《论“南极条约地区”的地域范围》，载《国际法研究》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第 ３⁃１９ 页；Ａｌａｎ Ｄ． Ｈｅｍｍｉｎｇｓ ＆ Ｔｉｍ Ｓｔｅｐｈｅｎｓ，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Ｓｈｅｌｖｅｓ ｏｆ Ｓｕｂ⁃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Ｉｓｌａｎｄ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Ｐｏｌａｒ Ｒｅｃｏｒｄ， Ｖｏｌ．４６：２３９， ｐ．３１２（２０１０）．

Ｓｅｅ ＳＣＡ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Ｐｌａｃｅ Ｎａｍｅ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Ｎｏ． ４１，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２１， ｐ．１０．
Ｓｅ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Ｄａｔａ Ｃｅｎｔｒｅ，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ａａｄ．ｇｏｖ．ａｕ ／ ａａｄｃ ／ ｇａｚ ／ ｓｃａｒ ／ ｈｉｓｔｏｒｙ．ｃｆｍ．
Ｓｅｅ ＳＣＡ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Ｐｌａｃｅ Ｎａｍｅ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Ｎｏ． ４１，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２１， 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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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南极地名来源国别数量统计①

国家 南极地名数量（１９９８ 年） 南极地名数量（２０２５ 年）

美国 １１ ７７５ １３ １９２

俄罗斯 ４ ８０６ ４ ８０８

英国 ４ ５７４ ５ １８１

阿根廷 ２ ５２８ ２ ５６０

澳大利亚 ２ ３５６ ２ ５６４

新西兰 ２ ００５ ３ ５７７

挪威 １ ５８８ １ ７０６

智利 １ ４５４ １ ８６６

德国 ３８２ ３９９

日本 ３１４ ３４５

中国 ２８３ ３６４

波兰 ２６３ ３６５

法国 ２０４ ２２７

比利时 １１７ １１７

保加利亚 ５０ １ ５４０

西班牙 ３０ ３５

意大利 ２５ ５４

印度 ２１ ２１

乌拉圭 ５ ５

南非 ２ ２

加拿大 ０ ２

厄瓜多尔 ０ ９

韩国 ０ ２７

乌克兰 ０ １

总计 ３２ ７８２ ３８ ９６７

　 　 这一效果与 ＳＣＡＲ 长期通过软法推动南极科学合作与治理的运作逻辑密切相关。 在南极不存在单一主

权归属、亦无集中决定地名事务的国际机构的情况下，南极地理实体命名仍以国家为基本主体，由各国国内

地名机构依国内法实施。② 然而，ＳＣＡＲ 凭借其在南极科学研究领域积累的权威性与公信力，③为南极地名的

统一收录、编纂及国际使用提供了目前唯一的协作平台，这正是单一国家仅依国内程序或单边活动所难以达

成的成果。

二、南极地理实体命名国际规制面临的困境及其归因

现有规范虽然具有积极意义，但并未有效遏制南极地理实体重复命名及地名来源国别失衡的问题，反使
其逐渐固化为南极地名国际规制的核心困境。 这一现象既涉及南极地理实体命名国际法效力的长期争议，
亦反映出 ＳＣＡＲ 机制运行中话语权分布失衡的问题。

①

②
③

所有统计数据皆源于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ａａｄ．ｇｏｖ．ａｕ ／ ａａｄｃ ／ ｇａｚ ／ ｓｃａｒ ／ ｓｅａｒｃｈ．ｃｆｍ，２０２６ 年 １ 月 １ 日访问。 统计结果由笔者整理得出，所涉及和使
用的 ＣＧＡ 收录地名数量不计入由 ＧＥＢＣＯ 提供的南极海底地理实体命名数量，仅包括由国家提交至 ＳＣＡＲ 并被收录的南极地名。

Ｓｅｅ ＳＣＡ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Ｐｌａｃｅ Ｎａｍｅ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Ｎｏ． ４１，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２１， ｐ．３．
Ｓｅｅ Ｐａｔｒｉｚｉａ ｄｅ Ｃｅｚａｒｉ，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ａ：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 Ｆｒａｎｃｉｏｎｉ ＆ Ｔｕｌｌｉｏ Ｓｃｏｖａｚｚｉ ｅｄ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ｆｏｒ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ａ， Ｋｌｕｗｅｒ Ｌａ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１９９６， ｐ．４４５⁃４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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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困境表征：重复命名的痼疾与南极地名来源国别的失衡

一方面，在“一物一名”原则已被确认的情况下，重复命名仍在制度上获得事实容忍。 由于该原则并未

溯及南极探险早期形成的既有地名，大量重复命名被收录于 ＣＧＡ。 统计显示，单一命名的南极地理实体仅

约占总量的两成，且非翻译因素导致的实质命名冲突多集中于传统南极事务强国之间。 另一方面，南极地名

在国别来源上的高度集中构成另一结构性失衡。 无论在数量还是空间分布上，南极事务垄断集团国家（包
括美国与 ７ 个南极领土声索国）①皆长期占据主导地位。 美国在 １９９８ 年初版 ＣＧＡ 开始收录时已命名 １１ ７７５
个地名，占当时总量的 ３５．９２％。 截至 ２０２５ 年年末，美国的南极地名总量依然保持领先，不仅命名数量最多，
而且空间分布最广泛。② 而南极事务垄断集团外其他国家的地名贡献始终处于边缘，初版 ＣＧＡ 共收录了

６ ２９８个来源于垄断集团外 １２ 个国家的南极地名，仅占南极地名总量的 １９．２１％。 近年，这一组数据变更为

垄断集团外 １６ 个国家贡献的 ８ ０９４ 个南极地理实体命名，占现有南极地名总量的 ２０．７７％，垄断集团外国家

优势提升极为有限，难以撼动既有格局。 由此可见，南极事务垄断集团主导地位的形成与巩固及该集团对南

极地名事务自始建立的支配力之间存在明显的相互强化关系。③

前述治理困境恰恰反映了《南极地名国际原则和程序》对早期南极探险所形成殖民主义命名遗产的客

观保护及其对后发国家构成“事实歧视”的可能。 由于海湾、岛屿等可辨识度高且传统意义上地理实体的减

少，该文件对早期地名的收录适用更为宽松的例外标准，本质上迎合了南极事务垄断国家对在早期南极探险

形成的殖民遗产及其所暗示的潜在主权利益进行倾斜保护的集团性需求。 在可命名地理空间日益有限、新
命名的科学门槛持续抬升的双重约束下，传统南极强国与后发国家在地理实体命名中的不对称地位被进一

步固化，突破空间极为有限。④

（二）理论溯源：南极地理实体命名的国际法效力争议

南极事务垄断集团持续关注并主导地理实体命名，可被理解为其对相关行为潜在国际法效力的预期。
基于此，有必要回溯《南极条约》生效前地理命名与领土取得规则之间的历史关联，并结合《南极条约》第 ４
条对有关问题的制度性处理加以分析。

１．地理实体命名与领土取得规则的关系演变

近代国际法肇始之际，“发现”作为一项核心权源，为欧洲列强开展海外殖民并取得领土提供了重要的

法理支撑。 作为“发现”的典型表现形式，地理命名在无主地的识别与“财产化”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

用，在较长历史时期内与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保持着紧密联系。⑤ 但一般认为，在 １８ 世纪前后，“发现”与
领土取得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⑥ 随着“有效占领”逐渐成为判断领土取得的主流标准，地理命名对领土

取得国际法效力影响总体趋弱。 由于“无主地”越来越少，一国仅依据地理实体命名等“发现”事实，难以对

抗另一国通过建立行政管理机构实施“有效占领”而产生的相对优先效力。
然而，国际法上领土主权的取得往往基于“相对”更优的权源，而不是必须要求权源满足“绝对”的条

件。⑦ 当相关争端发生在地理位置异常偏僻、从未有人类居住之地，致使“有效占领”丧失客观条件时，也存

在地理命名等“发现”事实在特定情况下影响领土主权争端走向的特例。 例如，１９３１ 年“克里帕顿岛仲裁

案”的仲裁员认为，若某一土地基于其完全无人居住的事实，自占有国在该地“出现”之时起便受该国绝对、
无争议的处置，那么自该时起占有须被认定为已经完成。⑧ 又如，常设国际法院在 １９３３ 年“东格陵兰岛的法

律地位案”中进一步确认，在北极这一尚未被殖民、人类活动难以长期维持的区域，若争端一方无法提出更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参见邓西贝、张侠：《南极事务“垄断”格局：形成、实证与对策》，载《太平洋学报》２０２１ 年第 ７ 期，第 ７９⁃９２ 页。
参见王子珂等：《南极洲地名管理机制与命名发展态势分析》，载《海洋科学前沿》２０２３ 年第 ２ 期，第 １０７ 页。
Ｓｅｅ Ｄａｖｉｄ Ｂｕｎｉｋｏｗｓｋｉ ＆ Ａｌａｎ Ｄ． Ｈｅｍｍｉｎｇ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ｓ ｏｆ Ｐｏｌａｒ Ｌａｗ， ｉｎ Ｄａｖｉｄ Ｂｕｎｉｋｏｗｓｋｉ ＆ Ａｌａｎ Ｄ． Ｈｅｍｍｉｎｇｓ

ｅｄ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ｓ ｏｆ Ｐｏｌａｒ Ｌａｗ，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９， ｐ．３．
Ｓｅｅ Ｈｅｎｒｙ Ｐａｄｄｅｎ， Ｄｏｅｓ Ｓｐａｃｅ Ｌａｗ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Ｏｕｔｅｒ Ｓｐａｃ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ｏｌ．１３：３４６， ｐ．３４８（２０２０）．
此处提及的“发现”强调伴随着象征性行为的发现，而不仅是“纯粹的发现”。 相关学术探讨参见包毅楠：《论发现取得领土主权———

基于欧洲国家实践的考察》，载解亘主编：《南京大学法律评论》第 ５２ 卷，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第 ３７１ 页；万立：《近代早期的国际法理论
与欧洲殖民帝国对殖民地的“财产化”》，载《世界历史》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第 ２６ 页。

参见［英］罗伯特·詹宁斯：《国际法上的领土取得》，孔令杰译，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８ 年版，第 １２５ 页。
Ｓｅｅ Ｍａｌｃｏｌｍ Ｎ． Ｓｈａ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９ｔｈ ｅｄ．），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７， ｐ．１０２１．
Ｓｅｅ Ａｒｂｉｔｒａｌ Ａｗａｒ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ｔｈｅ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ｏｖｅｒ Ｃｌｉｐｐｅｒｔｏｎ Ｉｓｌ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２６：３９０， ｐ．３９２⁃３９３（１９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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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优先性的主张，另一方即便仅以“相对有限”的方式行使国家权能，法院也会认为其足以认定该国领土主

权声索具有有效性。①

综上可见，至 １８ 世纪末、１９ 世纪初，地理命名与领土取得之间已难以被视为具有直接、明确且普遍适用

的法律联系；但在特定地理与历史条件下，地理命名等因素仍可能以间接方式参与领土争端的法律评估。
２．领土取得规则变动对早期南极地理实体命名的影响

作为“地理大发现”时代海外殖民活动的延续，各国早期南极命名实践不可避免地受到国际法规则新旧

交替和变动的影响。 考虑到南极地区自然地理状况的特殊性，需要对该段特殊历史时期发现及命名南极地

理实体的意义进行严格谨慎的观察、评价。
在南极早期探险的“英雄时代”，地理实体命名重新成为各国探险家为其所属国家抢占殖民先机的重要

方式。 这一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南极的地理偏远性与自然条件的严酷性，任何国家均难以将“有效占领”
转化为可持续的国家实践，②成本和危险性都相对较低的命名行为因此重获青睐。 英国、美国等早期南极强

国皆推行了积极的南极地名政策，其表现包括但不限于：１８１９ 年英国探险家威廉·史密斯在发现今南设得

兰群岛（Ｓｏｕｔｈ Ｓｈｅｔｌａｎｄ Ｉｓｌａｎｄｓ）后，将其命名为“新南大不列颠”且在国家机构责成下宣布此地为“英属南极

领地”；③１８３１ 年，美国与英国亦曾因同一地理实体应称“帕尔默地”（Ｐａｌｍｅｒ Ｌａｎｄ）或“格雷厄姆地”（Ｇｒａｈａｍ
Ｌａｎｄ）而产生命名争议等。④ 这些实践表明，即便“有效占领”已在其他区域发展为习惯规则，相关国家仍对

南极地理实体命名可能具有潜在的声索效力抱有期待。
这一实践取向随后又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理论层面的支撑。 经部分欧美学者的选择性阐释，前述两个

发生于 ２０ 世纪的特殊性案件在特定地理条件下对相对初级权源的认可，被转化为弱化“有效性”标准的解

释路径。⑤ 这就在学理上为南极事务强国在南极情境中对传统领土取得规则的变通式适用提供了论证空

间，并为其赋予早期命名实践以潜在法律意义留下了解释余地。⑥

３．《南极条约》第 ４ 条对条约有效期内南极地理实体命名的影响

尽管《南极条约》未谈及南极地理实体命名的效力，但自 １９６１ 年条约生效以来，第 ４ 条对领土主权、主
权权利及其声索所确立的“搁置”安排，原则上对命名行为的规范评价亦具牵连效力。 这一“基石”条款表明

《南极条约》框架下的南极既不应被视作无主地，也不具有人类共同继承遗产的法律地位。⑦ 尤以第 ４ 条第 ２
款观之，在条约有效期间，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实施包括命名在内的相关活动皆不得改变各国在缔约前对南

极的权利状态及要求。 在《南极条约》缔结前原始缔约国对命名效力本就分歧未弭的前提下，《南极地名国

际原则和程序》亦受《南极条约》的约束，无力实质回应特定时期内南极地理实体命名的效力，从而使其对重

复命名等问题的治理能力受到牵制。 也正因如此，与主管国际海底地理实体命名的机构相比，ＳＣＡＲ 亦缺乏

对命名国“提案”进行实体审议、最终以协商一致方式确定单一命名的权限。⑧

（三）机制探因：ＳＣＡＲ 机制运作的话语权分配不公

如果说南极地理实体命名对传统南极强国巩固实体权利产生的潜在影响是其长期试图主导该事项的主

观动因，那么 ＳＣＡＲ 不公平的话语权分配机制则为这些强国的主导地位提供了客观基础，由此成为当前南极

地理实体命名规制困境的另一根源。
１．南极事务强国在“地名”项目中的结构性主导

虽然 ＳＣＡＲ 将不干涉政治作为重要的组织原则，但从各项目的“召集国”和领导专家的国别看，南极事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Ｓｅｅ Ｌｅｇ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 （Ｄｅｎｍａｒｋ ｖ． Ｎｏｒｗａｙ）， 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 Ｐ．Ｃ．Ｉ．Ｊ． Ｓｅｒｉｅｓ Ａ ／ Ｂ， Ｎｏ． ５３， １９３３， ｐ．２８， ３２⁃３３； Ｊａｎｉｃｅ Ｃａｖ⁃
ｅｌｌ，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 Ｃａｓ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Ｖｏｌ．６１：４３３， ｐ．４３４（２００８） ．

Ｓｅｅ Ｃｌａｕｄｅ⁃Ａｌａｉｎ Ｅｍｅｒｙ， Ｌ’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ｄｅ ｌ’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 ｌ’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ｑｕｅ， Ｒｅｖｕｅ Ｇｅｎｅｖｏｉｓｅ ｄｅ Ｇéｏｇｒａｐｈｉｅ， Ｖｏｌ．１４９：１５１， ｐ．１５１⁃１５３（２００９） ．
Ｓｅｅ Ｂｅｎ Ｓａｕｌ ＆ Ｔｉｍ Ｓｔｅｐｈｅｎｓ，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ａ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Ｈａｒ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２０１５， ｐ．ｘｘｖｉｉ．
参见［澳］大卫·戴：《南极洲：从英雄时代到科学时代》，李占生译，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７ 年版，第 ４７⁃４９ 页。
Ｓｅｅ Ｉｎｄｉ Ｈｏｄｇｓｏｎ⁃Ｊｏｈｎｓｔ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ｓ ｏｆ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ａ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Ｃｌａｉｍｓ ｔｏ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Ｌｅｇａｌ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 Ｙｅａｒ⁃

ｂｏｏｋ ｏｆ Ｐｏｌａｒ Ｌａｗ， Ｖｏｌ．７：５５６， ｐ．５７３（２０１５） ．
Ｓｅｅ Ｍａｒｔｉｎｕｓ Ｍｏｕｔ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ｇｉ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ｌａｒ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Ａ． Ｗ． Ｓｉｊｔｈｏｆｆ， １９６２， ｐ．２４８； Ｆ． Ｍ． Ａｕｂｕｒｎ， Ｔｈｅ Ｒｏｓｓ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Ａｎ

Ｕｎｄｅｃｌａｒｅｄ Ｃｏｎｄｏｍｉｎｉｕｍ， Ａｕｃｋｌ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１：６７， ｐ．９３（１９７０） ．
参见李雪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南极实践：国际法基础与时代价值》，载《武大国际法评论》２０２０ 年第 ５ 期，第 ５ 页。
参见余童璐、马行知：《海底地形命名的国际法分析———以 ＳＣＵＦＮ 海底地形命名为出发点》，载《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 年

第 ３ 期，第 ６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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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强国在其中实际占据支配地位。① “地名”项目在 ＳＣＡＲ 框架内的长期讨论中也持续性地偏重于南极事务

强国的意见。 无论是早期 ＣＧＡ 的编制分工，②还是后续项目的持续管理与技术维护，③相关核心职能均主要

集中于与南极事务垄断集团联系紧密的发达国家，即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其国内南极项目管理机构与地

名机构在命名原则的选择、标准化呈现方式等关键问题上发挥了主导性影响。 凭借先发优势与利益同盟，南
极事务强国为 ＳＣＡＲ 项目开展提供了重要支持，而其在南极地名治理的动态运作中的领导地位也通过 ＳＣＡＲ
得到增强。④ 同时，ＳＣＡＧＩ 负责起草《南极地名国际原则和程序》的 ４ 名主要专家分别来自比利时、澳大利

亚、新西兰与美国，但相关工作小组中来自非垄断集团国家的专家则很有限。 在此结构下，该规范与既有南

极地名格局及相关国家既定政策之间形成高度相关性，难以充分反映不同能力层级、不同参与阶段缔约国的

多样化关切。 这种代表性不足正是 ＳＣＡＲ 机制长期运作中话语权分布失衡的制度性体现。
２．ＳＣＡＲ 机制下的软法路径与既得利益的制度性固化

《南极地名国际原则和程序》虽以灵活性与技术适配性见长，但亦不可避免地承袭了软法治理的结构性

局限。 从一般制度结构看，国际软法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约束力且内容高度专业化与分散化，其具体规范往

往难以引发国际法主体的持续关注与实质性监督，亦较少接受来自学界的系统性审视。⑤ 在国家实力与话

语权分配存在显著不对称的领域中，这一特征尤为突出。 相较之下，硬法规则通过程序化承诺与法律约束，
尚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强弱国家之间的结构性差距，而软法则难以提供类似的制度保障，因而更易被资源与

专业优势国家主导，并被塑造为服务特定利益的制度工具。⑥

置于南极语境，上述一般性风险并未因 ＳＣＡＲ 科学治理的技术性而被中和，反而因南极条约体系对主权

问题的模糊化处理及对科学合作的高度依赖而进一步放大。 尽管近年来已有更多全球南方国家成为南极条

约缔约国并尝试参与南极国际治理，但在 ＳＣＡＲ 所涉及的南极科学合作框架内，南方国家未形成足以制衡传

统南极事务强国主导地位的合力，后者得以通过 ＳＣＡＲ 推动符合自身利益取向的软性安排。 凭借其在南极

科学事务中所享有的公认权威，ＳＣＡＲ 通过对议题设置、技术标准选取及专家参与结构的主导，在维持技术

中立表象的同时，实质性影响相关规则的立场与适用效果。 尤其在南极地理实体命名这一技术化领域中，此
类“建议”更容易被接受为技术共识而非需要接受严格审查的规范选择，从而削弱外部问责与合法性质疑。⑦

与其非约束性地位相对照的，是 ＳＣＡＲ 在南极条约协商会议框架内对议题设置及若干硬法文件所施加的实

质影响。⑧ 这种通过软法和科学权威的路径产生的间接规范塑造效应，正在固化制度角色与权力结构，由此

对南极国际法治理提出更为复杂的结构性挑战。

三、南极地理实体命名国际规制的完善思路及中国因应

南极地理实体命名在南极治理全局中看似属于边缘议题，但其背后涉及的权力结构与规范效应不容忽

视。 基于维护南极条约体系的长期稳定，推动南极治理朝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发展的需要，完善南极地理

实体命名的国际规制既具理论价值，也有现实必要。
（一）南极地理实体命名国际规制的完善思路

作为一种语言表意行为，命名本身不必然承载特定价值取向，⑨但在制度与历史语境的交织下，《南极地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参见潘敏、胡荣：《我国参与南极科学研究委员会：进程、挑战与应对》，载《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第 ８８ 页。
Ｓｅｅ ＳＣＡＲ，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ｔｏ ＸＸＩＩＩ ＳＣＡＲ， ４⁃９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９９４，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Ｎｏ． １１８， １９９５， ｐ．３⁃４．
Ｓｅ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Ｇａｚｅｔｔｅｅｒ ｏｆ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ａ， ＳＣＡＲ， ｈｔｔｐｓ： ／ ／ ｓｃａｒ．ｏｒｇ ／ ｌｉｂｒａｒｙ⁃ｄａｔａ ／ ｍａｐｓ ／ ｃｇａ⁃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ｇａｚｅｔｔｅｅｒ⁃ｏｆ⁃ｐｌａｃｅ⁃ｎａｍｅｓ＃．
参见王婉潞：《南极治理新态势与中国应对》，载《国际展望》２０２３ 年第 ５ 期，第 ６０ 页。
Ｓｅｅ Ｊａｎ Ｋｌａｂｂｅｒｓ，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ｓｉ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ｏｆｔ Ｌａｗ， Ｎｏｒｄ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６７：３８１， ｐ．３８３（１９９８） ．
Ｓｅｅ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Ｗ． Ａｂｂｏｔｔ ＆ Ｄｕｎｃａｎ Ｓｎｉｄａｌ， Ｈａｒｄ ａｎｄ Ｓｏｆｔ Ｌａｗ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 ５４：４２１， ｐ．４４８

（２０００） ．
Ｓｅｅ Ｊｅｓｓｉｃａ Ｆ． Ｇｒｅｅｎ，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ｉｎ Ｒｅｇｉｍ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ｅ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ｉｎ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６６：１， ｐ．７⁃１０（２０２２）．
Ｓｅｅ ＢＡＩ Ｊｉａｙｕ ＆ ＬＩ Ｘｉａｏｙｕ， Ｈｏｗ ＳＣＡＲ Ｉｎｆｏｒｍｓ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ｆｏｒ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ｆｒｏｍ ＳＣＡＲ Ｓｕｂ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Ｍａｒｉｎ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ｏｌ．１５５：１， ｐ．４⁃７（２０２３） ．
Ｓｅｅ Ｇｅｒｒｙ Ｏ’Ｒｅｉｌｌｙ，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ｉｎｇ Ｐｌａｃｅ Ｎａｍｉｎｇ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 ｉｎ Ｇｅｒｒｙ Ｏ’Ｒｅｉｌｌｙ ｅｄ．， Ｐｌａｃｅ Ｎａｍｉｎｇ， Ｉ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Ｃｒｉｔｉ⁃

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ｉｎ ａ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２０２２， 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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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国际原则和程序》中的部分安排客观上为南极事务垄断集团延续单一文化叙事与维系其潜在权利预期提

供了操作空间。① 命名规则若持续带有明显历史偏向，其规范正当性与制度代表性本身即有被持续削弱之

虞。 正因如此，完善南极地理实体命名国际规制，首要在于推进命名中性化。 所谓中性化，并非否认历史或

消除一切人文要素，而是指在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的命名规则与实践中，系统性地排除将地名作为殖民征服

或国家主权标识的主观叙事，使地名回归其作为科学识别工具与公共信息载体的基本属性。② 就南极地理

命名而言，命名中性化应至少包含两项具体要求。 第一，在规范层面，坚持推动去殖民化，从源头上降低命名

的政治化风险。 这主要指通过规则解释与使用指引，明确这些名称不具有任何殖民意义或主权含义，切断其

与“发现—主权”逻辑的关联。 第二，坚持以科学规律为依据提出新命名，优先鼓励有利于客观描述南极地

理实体的功能性命名，避免人类中心主义对科学认知的干扰，对“专名”的使用原则同样进行科学适配性

考量。
同时，完善的南极地理实体命名规制有赖于 ＳＣＡＲ 机制内部透明度与包容性的提升。 第一，ＳＣＡＲ 应通

过开展南极地理信息和地理实体命名的常态化合作研究，提升有关成员的信息资源获取能力，降低南极事务

后发国家参与南极地理实体命名及规则讨论的专业与资源门槛，缓解由能力差距造成的结构性不平等。 第

二，ＳＣＡＲ 可建立针对《南极地名国际原则和程序》的定期评估与修订机制，以透明包容的程序吸纳不同成员

的实践反馈，确保相关规范能够动态回应科学发展与治理需求的变化。 第三，尽管目前 ＳＣＡＧＩ 已要求各国

将其南极地理实体命名的工作进展写入国家报告，但仍可进一步细化各国就南极地名事项所需披露的最低

信息要求，从而提升规则运行的可视性与可监督性。 例如，要求各国详细说明命名的科学依据、命名过程中

的国际合作情况及对命名规则的遵守情况等。
（二）南极地理实体命名国际规制的中国因应

中国虽是南极条约协商国中的“后来者”，却是首批向 ＳＣＡＲ 提交南极地名表的国家之一。 作为全程参

与“地名”项目的发展中国家成员，中国自 １９９８ 年起便持续支持在 ＳＣＡＲ 统筹安排下的南极地理实体命名工

作，ＣＧＡ 收录认证的源于中国的南极地名数目从最初的 ２８３ 个增长至 ３６４ 个。 中国并非南极地名治理的边

缘角色，而是在既有制度框架内长期发挥建设性作用的参与者。 基于此，中国亦具备从规范理念、实践路径

与机制建设层面对现行规则作出更具针对性贡献的条件。
第一，始终坚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一步传播和平利用极地的中国主张。 长期以来，中国在南极地

理实体命名中保持中性取向。 中国的南极地理实体命名甚少与其他国家命名发生实质重复，③亦未采用带

有民族主义或政治象征意味的人名、物名或事件名作为专名，④而均以地貌特征、科研目标或文化共识为命

名依据。 这种以科学理性消解政治博弈、以生态价值替代主权暗示的做法，为和平利用极地提供了可借鉴的

实践典范。
第二，把握冰下及中小型地理实体的命名空间，通过主题化命名丰富南极文化表达。 随着气候变化对冰

架的存在状态与法律地位的影响日趋凸显，⑤南极地理命名实践出现延展至冰下命名的新动向。 中国虽错

失对大型南极地理实体进行汉语命名的先机，但在冰下与中小型地理实体系列测绘与集中命名方面具有比

较优势。 ２０２２ 年中国于伊丽莎白公主地对 ５ 处冰下南极地理实体进行命名（唐尧冰下群山、虞舜冰下群山、
聚宝冰下盆地、麒麟冰下湖、日晷冰下低地），⑥体现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题的群组式命名策略。 此类实践

有利于在新空间建立多元文化在南极的广泛存在、彰显中国对于南极科学考察和生态环境美学的独特贡献。
第三，通过加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探讨更具包容性的南极地名治理路径。 鉴于多数发展中国家

受限于科研能力与资源条件，难以独立开展南极地理命名活动，中国可在 ＳＣＡＲ“地名”项目框架下探索与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如英国政府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宣布将南极部分地区命名为“伊丽莎白女王领地”（Ｑｕｅｅｎ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Ｌａｎｄ），且不顾其他国家反对将该
命名提交至 ＣＧＡ 进行收录。 参见李任远：《英国南极“伊丽莎白女王领地”主权合法性研究》，载《国际论坛》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期，第 ２９ 页。

Ｓｅｅ Ｄａｎｉｅｌ Ｃｌａｙｔｏｎ ＆ Ｍ． Ｓａｔｉｓｈ Ｋｕｍａｒ，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Ｄｅｃｏｌｏ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Ｖｏｌ．６６：１， ｐ．１（２０１９） ．
Ｓｅｅ Ｒｏｂｅｒｔｏ Ｃｅｒｖｅｌｌａｔｉ ＆ Ｃｈｉａｒａ Ｒａｍｏｒｉｎｏ， ｅｔ ａｌ．， Ａ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Ｇａｚｅｔｔｅｅｒ ｏｆ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ａ， Ｐｏｌａｒ Ｒｅｃｏｒｄ，Ｖｏｌ．３６：２７８， ｐ．２８１（２０００） ．
Ｓｅｅ Ｎｅｉｌ Ｌｉｎｄｓａｙ ＆ Ｈｏｎｇ⁃Ｋｅｙ Ｙｏｏｎ， Ｔｏｐｏｎｙｍｓ ｏｎ ｔｈｅ Ｉｃｅ：Ｔｈｅ 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ａｎｄ Ｉｃ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Ｒｏｌｅ ｏｆ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Ｂａｓｅ Ｎａｍｅｓ， Ｐｏｌａｒ Ｒｅ⁃

ｃｏｒｄ， Ｖｏｌ．５７：１， ｐ．９（２０２１） ．
参见陈力、刘思竹：《论冰架在南极条约体系中的法律地位》，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第 １６３ 页。
参见《南极的中文地名知多少？ 我国已发布 ３６４ 个》，载人民日报客户端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 ７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ａｐ．ｐｅｏｐｌｅａｐｐ．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７３３８３５０ ／

７１７３９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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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发展中国家科研团队的合作命名机制。 为此，中国亦需持续深化对 ＳＣＡＲ 各科研项目的参与，通过提供科

研数据、共享观测成果和公共产品，落实《南极条约》第 ３ 条所确立的科学合作义务，提升自身话语能力。 同

时，可依托“金砖国家”等发展中国家多边合作机制，就南极地理命名的科学与法律问题进行常态化讨论，推
动发展中国家在此领域形成协同合力。①

第四，完善南极地理命名的国内制度支撑，提升对外表达能力。 一方面，可考虑在国内法律与行政体系

中建立负责南极条约地区、国际海底区域等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之地理实体命名事务的专门机制，整合专家

资源，并就相关国际问题形成统一、稳定的官方立场；另一方面，顺应 ＣＧＡ 网络化、数字化与可视化发展趋

势，通过网络出版物等方式，更系统地展示中国在南极地理命名与测绘领域的研究成果与实践贡献，提升国

际可见度与制度影响力。

四、结语

综上，南极地理实体命名虽属于南极治理中的技术性议题，却与各国在南极权利、利益的潜在实现相关，
具有长期战略意义。 作为一项并无法律约束力的国际软法，《南极地名国际原则和程序》已在实践中形成重

要影响。 但受制于南极地理实体命名国际法效力的未定争议及 ＳＣＡＲ 机制内话语权分配失衡，其制度安排

仍存在缺陷，集中体现为重复命名长期存续及地名来源国别失衡。 对此，推动南极地理实体命名的中性化政

策，同步推动 ＳＣＡＲ 机制运作朝着实质公平的方向演进构成完善该项国际规制的关键路径。 在中国南极科

考持续深化的背景下，有必要在充分把握既有规范与实践格局的基础上，系统评估南极地名的整体影响与治

理功能，形成科学、前瞻的地理实体命名政策，在更广泛领域为推动构建南极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Ｎａｍｉｎｇ ｏｆ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ＬＩ Ｘｕｅｐｉｎｇ，ＣＨＩ Ｙｉｎｕｏ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ａｗ，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ｕｈａｎ ４３００７２，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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